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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2/2021_2022__EF_BC_BB_E

5_AE_89_E5_BE_BD_E7_c45_72938.htm 各市财政局注册会计

师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200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

评卷工作已经全部完成。经财政部第十四届注册会计师考试

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，认定成绩有效，现予以发布。

请你们注意接收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一、请将省考办下发

的200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通知单及时发至考

生本人；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的，可以通过各地考办申请核

查。 二、经全国考委会审议，对有“违纪、作弊”行为考生

已做处理，在成绩数据上均做有标志。现说明如下：“-3”

为严重违纪，即取消单科成绩：“-4”为作弊，即取消全部

参考科目成绩，并取消以后四年内参加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

各类考试的资格：“-5”为作弊，即取消全部参考科目成绩

，并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的各类考试：“-6”

为以前年度考试作弊受到停考处罚，期限未满，不符合报考

条件，取消考试成绩：“-7”为客观答题卡上未粘贴条形码

，没有成绩。 另外，数据库中有“-9”标志的为待查，主要

是：（1）需省考办对违纪、作弊考生提出处理意见；（2）

个人信息不够详细，需提供证明材料；（3）其他。上述待查

成绩，需考生向省考办报送书面申请及上报有关文件材料，

由全国考办审核。 三、全国考办对符合注册会计师全科合格

条件的考生赋予了全科合格证号，省考办将在收到全国考办

下发全科合格证书后尽快向已取得全科合格成绩的考生颁发

全科合格证书。对没有自动生成全科合格证号并确实全科合



格的考生，请各市考办受理考生申报的相关资料，如外省单

科合格成绩单、以前年度核查通过成绩单等，并及时上报省

考办。 四、根据全国考办关于印发《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

查试行办法》的通知（财考[2001]22号）及关于印发《注册会

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工作规程》的通知（财考办[2001]169

号）的规定，在全国考办正式对外发布考试成绩后30日内，

考生可向所在地考办提出成绩核查申请，各市考办应予受理

。2005年度成绩发布日为2005年12月8日，请各市考办及时通

知考生，并于2006年1月9日前将成绩核查申请汇总上报省考

办。各市考办在受理考生核查申请时，应同时收取成绩核查

费，标准为每人每科100元，并按服务性收费缴纳营业税后，

按每人每科60元于上报考生成绩核查申请时一并上交省考办

。省考办二OO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